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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报记者随后联系到
闽江小区所属辖区南岗区新
春街道办城管科和南岗区执
法局驻街道的执法中队。

新春街道城管科孙科长
表示：“我们已经督促物业，给
商户下达律师函。因为这个
问题已遗留很久，现在只要解
决前期物业与商户之间的产
权纠纷，包括使用权纠纷，这
些问题解决后，后续的内容，
包括拆掉之后的空地建成停
车场等居民诉求，肯定会满足
业主的。街道会协调解决，但

我们没有执法权，这个你还要
问下执法中队。”

随后，记者联系到南岗区
新春街道办执法中队。工作
人员表示，执法中队正在等待
上级的通知：“据我所知，现在
闽江小区的情况属于地方政
府和物业协调的前期阶段，后
续怎样处理，上级会下达具体
通知。”对于6处平房是否属
于违建问题，该工作人员表
示：“目前还在营业的3处属
于违建，其余3处属于翻建。”

生活报记者了解到，3家

还在违建内经营的商家不同
意搬离，难道小区业主等待多
年的旧改就要因此放缓？记
者就此事联系了法律行业相
关人士，据其介绍：“当年物业
私自改变小区公共配套设施
没有取得任何手续和资质，属
于违建，即使物业与个人签订
房屋租赁协议，也是不具有法
律效应的，执法部门可以对其
下达搬离通知，如果不同意可
以强制执行。”

对于该事件，本报将持续
关注。

执法部门：确属违建已开始处理

生活报讯（记者肖劲彪）日前，市
民王女士反映：今年3月份她在哈市香
坊区锅炉三道街花了1.8万元租了早夜
市的一个摊位，可现在更换了经营者，
新的经营者告诉她这个位置无效，找到
之前的经营者退款，却迟迟不给退。

王女士告诉记者，她缴费的地摊使
用期为一年，之前因为客观原因一直没

出摊，后来得知不归前经营者管理了，
现在的经营者告诉她在这个位置无效，
于是她就找到前经营者退款，可是其一
直推脱。之后，王女士找到香坊区大庆
路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告诉她需等待
协商，但一直未解决此事。

王女士表示，6月30日上午，她又
去找了前经营者，一名姓任的男子接待

她，告诉她街道办事处押金没给他，所
以没办法给她结算，等和街道办事处算
清楚了就给她退。

随后，记者联系到前期早夜市的经
营者哈尔滨东兴市场管理有限公司。
该公司一名姓任的男子表示，之前收取
了王女士的1.8万元租金，因该公司32
万元押金大庆路街道办事处还没有给

退还，等与街道办事处相关费用结清
后，将给王女士退款。

记者又联系香坊区大庆路街道办
事处了解此事。城管科工作人员高涛
表示，目前这家公司正在统计所有交过
钱的摊主数据，现在还没统计完，统计
后将监督前经营者退款，之后将电话通
知投诉的市民。

交1.8万早夜市摊位费 经营者换了摊没了 退款遭推脱 生活报中缝广告
受理地址：哈尔滨道里区地段
街1号生活报一楼阳光大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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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市政府关于历史遗留不动

产权办理的相关规定。现对以下房

屋的不动产权现受人公示如下:
本人赵德全为润和新城小区 12

栋 2 单元 10 楼 01 号房屋 (建筑面积

90.33 平方米)的受让人，原房屋所有

人已将该房屋实际交付给本人，由本

人实际占有。本人已自愿作出承诺，

现赵德全以上述房屋所有权人的身

份，申请办理上述房屋《不动产权登

记证书》手续。

如对上述房屋所有权人存有异

议的，请在此公示发布之日起 15 个

工作日内，向哈尔滨市松北区棚户区

改造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哈尔滨

市不动产登记交易事务中心松北分

中心提出异议申请。

哈尔滨市松北区棚户区改造工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地址:松北区龙川

路 1682 号;电话:84013325。

哈尔滨市不动产登记交易事务

中心松北分中心地址:松北区松北一

路 8 号;电话:85986619。

哈尔滨市松北区棚户区改造工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哈尔滨市不动产登记交易事务

中心松北分中心

2022 年 7 月 11 日

公 示

根据市政府关于历史遗留不动

产权办理的相关规定。现对以下房

屋的不动产权现受人公示如下:
本人赵国庆为润和新城小区 7 栋

2 单 元 9 楼 01 号 房 屋 ( 建 筑 面 积

108.35 平方米)的受让人，原房屋所

有人已将该房屋实际交付给本人，

由本人实际占有。本人已自愿作出

承诺，现赵国庆以上述房屋所有权

人的身份，申请办理上述房屋《不动

产权登记证书》手续。

如对上述房屋所有权人存有异

议的，请在此公示发布之日起 15 个

工作日内，向哈尔滨市松北区棚户

区改造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哈尔

滨市不动产登记交易事务中心松北

分中心提出异议申请。

哈尔滨市松北区棚户区改造工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地址:松北区龙川

路 1682 号;电话:84013325。

哈尔滨市不动产登记交易事务

中心松北分中心地址:松北区松北一

路 8 号;电话:85986619。

哈尔滨市松北区棚户区改造工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哈尔滨市不动产登记交易事务

中心松北分中心

2022 年 7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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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市政府关于历史遗留不动产

办理的相关规定，现对以下房屋不动

产权现受让人及相关情况予以公示：

根据哈政办规（2018）41 号文件精

神 ， 本 人 张 鹏 ， 身 份 证:
230921199811301515，现为坐落于道

里区菜库街回迁楼 AB 栋 A 栋 2 单元

18 层 1 号房屋的受让人，该房屋用途

为住宅，建筑面积51.80平方米。该房

屋原所有人姚仁升已将该房屋实际交

付本人，由本人实际占有，原房屋拆迁

协议号 01100440636。本人自愿承诺

该不动产权属无争议，申请办理不动

产登记所提供申请材料均真实有效，

并自愿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相应后果

和法律责任。

如有异议，请自本公告之日起十

五个工作日内将异议书面材料共同分

别送达哈尔滨市道里区棚户区改造工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哈尔滨市不动产

登记交易事务中心道里一分中心。

异议书面材料送达地址:哈尔滨市

道里区棚户区改造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道里区安国街 123 号，联系电话:
0451-87632533。

哈尔滨市不动产登记交易事务中

心道里一分中心，道里区经纬七道街3
号,联系电话:0451-87630943。

公 示

哈市闽江小区居民反映：

物业将车棚违建成门市
一租 年 旧改受阻
生活报讯（实习生张佩瑜 记者梁晨文/摄）近

日，多位哈市闽江小区业主给本报帮办记者打来电
话反映，小区物业擅自改变自行车棚原有使用用途，
非法出租盈利多年，如今小区进入老旧小区改造阶
段，如不在近期将其拆除将无法开展二次管网改造，
但拆除工作迟迟没有进展。5日，生活报记者来到闽
江小区进行了实地走访。

据多位业主介绍，闽江小区是1997年入户的，当
时作为小区的配套设施，小区内建了6座自行车棚。

“一期4座车棚，二期2座。在2004年以前，自
行车棚是正常停放自行车的亭子状建筑，由几根柱
子和一个完整的塑料顶盖组成。而2004年前后，自
行车棚就逐渐‘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个被商
户占用的水泥房。”业主王女士一边介绍着一边翻着
手机里自行车棚当年的照片。

“我大概1998年搬来的，那时候我的自行车就
停在车棚里，还挺方便的，后来不知道怎的，车棚就
变成现在这样了。6座车棚都被当年的物业租给个
人充当商服使用。如今3座已过租期，3座还在经
营，这3座分别经营洗车行、饭店和跆拳道馆。”老住
户孙女士介绍说。

生活报记者实地走访发现，每几栋居民楼环绕
的中间空地基本都被车棚改建后的平房占据，部分
平房附近可供居民行走的只有两侧仅容一人通过的
小道。小区业主邢女士向记者反映：“之前小区一期
那边着火，就因为这个后盖的平房，消防车根本就开
不进来。”

而现在，令居民更难以接受的是，平房的存在已
经影响了小区的旧改进程。闽江小区被列入今年的
旧改计划，7月初施工方入场开始前期准备，但因这
6处平房的存在，影响了小区上下水管道线路的更换
工程。据了解，这6个平房所在的位置属于小区上
下水管道的必由之路，如果这6个平房不拆除，将影
响旧改工程。

“作为小区的公共用地，在没有和业主进行任何
协商的情况下，当年的物业就把车棚扒掉，在原址新
建了平房后转租给个人，一签就是20年，这笔租金
实际上是属于各个业主的。现在我们业主的诉求也
不是这些租金的问题了，就想着把这平房都拆除，将
旧改进行得彻底些。等了这么多年的旧改终于来
了，我们不想留遗憾。”业主吴女士气愤地说。

自行车棚变身平房旧改进程受阻

据了解，小区物业为政怡
物业，2021年接手闽江小区。

随后，生活报记者联系到
小区物业负责人王经理。对
自行车棚改建平房的问题，王
经理表示：“我们物业之前因
为改制，只是换了个名字而
已，人还是之前的人。这个车
棚早在2001年前后就已经翻
建了，里面的一些商户分别是
2001年和2005年前后签约
的，签的是为期20年的合同，
我们政怡物业进驻这个小区

是2021年，那时候到期的车
棚我们就给下过文件，要求他
们搬迁。”

随着老旧小区改造计划
的推进，以及业主们的频繁反
映，政怡物业决定，如果车棚
内的商户不撤场，他们会联合
执法部门进行强制执行或走
法律程序。“7月5号我们和小
区业委会的业主代表开了会，
7号我们给还未到期的3家商
户下律师函，要求他们在一周
之内迁走，如果没搬走的话，

我们就会申请和执法大队、派
出所联合执法，如果再不同
意，那就走法律程序。”

记者向王经理询问：“物
业当年私自改变小区公共配
套设施用途，这个有没有合法
的手续？”“没有。”“那现在这
六处平房是否属于违建呢？”

“应该不算，以前是自行车棚，
我们只是在原址上改造了而
已。”但对此说法，居民们并不
认同：“自行车棚改成平房，这
么大的变化仅是改造吗？”

违建被出租物业说仅是改造

在违建经营的商家在违建经营的商家

在违建经营的商家在违建经营的商家

帮 办

旧改帮办
梁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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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报讯（见习记
者刘维娜 记者李丹文/
摄）日前，生活报记者
接到市民周先生的来
电，他表示融江路人行
道上有一个水井塌陷
了，里面还有污水和垃
圾。“井在路中间，不走
近发现不了，不注意就
容易踩进去。”接到周
先生反映的情况后，记
者和哈市城管局工作
人员一同来到方先生反
映的地点进行调查。

赶到现场后，记者
发现此处位于四方台大
道和群力第七大道中间
的融江路上，紧邻新三
中公交站台，马路对面
就是群力三中，附近还

有多个幼儿园。“我送我儿子去幼儿园天天走这条路，塌陷的水井有几个
月了，前两天下雨里面又积了雨水。”周先生表示，每次走到这附近他都特
别小心，害怕孩子不小心踩进去。“附近这么多学校，早晚人流量都挺大
的，我就见过有人踩空踏进去了。希望相关部门能处理一下。”周先生告
诉记者。

据了解，道里区城管局派管理人员到现场踏查，并查找此井的产权单
位。经与供水、排水、移动、联通等产权单位联系，均无人认领。为保证过
往行人通行安全，道里区城管局对该无主水井进行了填埋处理。

融江路人行道上水井塌陷 内有污水垃圾

经查是无主井 已填埋

生活报讯（记者李丹
文/摄）日前，生活报记者
接到市民方先生的电话，反

映在旭升街副 7-5 号门
前，有一处环抱大树的花
池破损严重。“一到下雨天
就往下掉石块，连带旁边
的台阶也有了裂缝，人走
在花池旁边，存在一定危
险性。”

哈市园林中心了解情
况后，立即督办香坊园林
部门到现场查看处理。经
现场检查，树池内的树木
为一株榆树，根部盘绕生
长，树木长势良好，没有倾
倒危险。工作人员对破损
花池进行修砌，重新铺设
路面，并对树木根部进行
维护，现问题已整改完毕，
香坊区园林部门将持续关
注此树木长势，发现树木安
全隐患及设施破损问题将
及时处理。

“旭升街副7-5号门前花池破损”后续

已修砌花池 维护树木根部

生活报讯（记者李威兵文/摄）近
日，家住哈市道外区兴业街153号的王
先生向生活报记者反映，自家二楼棚顶
于3日晚上突然漏水，到现在已经一个
星期了，但物业一直没有进行修理，也没
有找到漏水点。

王先生告诉记者，他家是一楼带二
楼的商铺，在二楼棚顶处安装了空调。3
日晚，二楼的棚顶突然漏水，虽然水流不

大，但水不停从棚顶往下渗，一直渗到一
楼，现在一楼的墙面已经泡得起皮了。王
先生说：“漏水点下面就是空调，水从上面
渗下来，直接滴在空调上，我担心空调被
水泡了，赶紧去找物业，物业来了很多次，
到现在还没找到漏水点。”记者来到王先
生家看到，在空调的上面有两根水管，一
根比较粗，一根比较细。在较粗的水管附
近能看到有水不停滴下来，下方的墙体已

经被水浸湿，部分墙体已经被泡得起皮
了。

记者此后来到负责该楼的瑞嘉合源
物业，向工作人员了解情况，物业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接到王先生反映漏水的情
况后，物业立即到现场查看情况，并对三
楼的三户业主家也进行了检查，没有发
现水管破损或漏水的现象，目前怀疑是
消防水管发生渗漏。物业工作人员表

示，正在用设备查找漏点，找到后就会立
即修理。

兴业街153号居民反映

棚顶漏水数日 墙面被泡起皮
物业：找到漏点后立即修理

生活报讯（见习记者刘维娜 记者李丹文/摄）近
日，生活报记者接到市民王女士的电话，她反映哈西辰
能溪树庭院小区前的哈尔滨大街上有人占用人行道摆
摊。“一开始就几个小摊位，现在快赶上早市了，不但居
民出行不方便，而且附近卫生情况极差。”

接到王女士反映的情况后，记者来到哈尔滨大街
760号附近进行走访。早上七点五十分，记者在现场看
到，从哈尔滨大街760号至哈尔滨大街和永丰大街交口
处有近百个摊位摆在人行道上，由于附近有小学，早高
峰人流量较多，该路段十分拥挤。“这些摊位是5月开始
陆续出摊的，一开始只有一两家，后来发现没人管，摆
摊的越来越多。”王女士告诉记者，很多附近居民把车
停在这条路上，现在摆摊的人把东西摆在车辆中间，出
行特别困难。“我昨天上班去，根本开不出来车，还是下
车让他们都让开才出去的。”

记者将此情况反映给了哈市城管局的工作人员，
对方表示，将尽快协调相关部门进行整治。

哈尔滨大街760号至永丰大街交口处

摊位占道经营 居民出行

关注“哈尔滨数字城管公共服务
平台”微信公众号，打开右下方“城管
业务”、点击“随手拍”端口，按照页面
提示，投诉举报相关问题。

投诉专线
0451-85996510

投
诉
渠
道

难

填埋前后对比图填埋前后对比图


